
生科学院 2024-2025 学年秋学期团内推优通知 

 

根据《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工作

实施细则（试行）》要求，为做好下一年度党员发展工作，现开展本学期团内

推优（团组织向党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工作，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安排 

各团支部从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且经过至少两个月培养考察的入党申请人

（入党申请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3 日及之前）中，按照以下条件推荐入党积极

分子： 

申请入党积极分子原则上应满足下列条件： 

（1）拥护党的纲领，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2）入党动机端正，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

意识； 

（3）团结他人，群众基础良好，能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能够模范履行和正确行使团章规定的团员义务和权利； 

（5）原则上要求本科生上一学年年级排名前 50%，无不及格课程；研究生

以已修课程为参考、规格化均分达 75 分，无不及格课程；新生无成绩要求，但

下一年度若不符合成绩要求将延长考察期； 

（6）本科生行为规范考评等级为乙等及以上，研究生无违反校纪校规等现

象； 

（7）积极参加“青年大学习”等理论学习和其他党团活动，参与率高； 



（8）如学习成绩未达标，但在学生工作、学术科研、社会实践、志愿服务

等方面有突出表现，需要破格申请，由本人提交书面申请，提前报学院团委审

批。 

（9）毕业班学生一般不参加推优，如有已确定留校深造（如本硕连读、已

确定免研、硕士生转博等）也可参加推优。 

符合以上条件的学生经过推优达到参加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即可被

团支部推荐，支部推荐的人数不超过团员总数 30%。 

二、推优程序 

1.12 月 6 日前，申请人向团支书提出相应申请，各团支部统计符合条件的

同学名单。 

2.12 月 11 日前，召开团内推优大会。参会人数应超过所在团支部人员总数

的 90%（未满 28 周岁的党员、预备党员均作为团员身份参与人数计算和投

票）。 

会议流程建议如下： 

（一）团支书介绍推优大会准备情况，宣读推优候选人名单； 

（二）推优候选人围绕思想、学习（绩点/规格化成绩、科研情况、奖学金

情况、竞赛获奖等）、工作（任职、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第二课堂等）和生

活情况进行个人陈述； 

（三）到会团员对推优候选人进行民主评议； 

（四）到会团员无记名投票，并由非本次推优对象的支部成员当场唱票和

计票； 



（五）推优候选人票数超过到会团员三分之二及以上者可作为团支部推荐

人选，按得票数高低，确定各团支部推优名单，并当场公布结果。 

3.12 月 13 日前，上报推优结果。推优结束后应立即填写附件一~附件五，

将推荐结果上报学院团委，所有附件纸质版交学办（四牌楼校区李文正楼

227），所有附件电子版发送至学办公邮 seuskyxb@163.com。 

4.学院团委审核，公示推优结果。 

三、工作要求 

各支部在推优过程中要严肃、认真、公正，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得拉帮

结派，不准循私舞弊，不得委托投票。本着对同学负责的原则，确保信息准

确，不出现遗漏或错误。严格操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真正把优秀

团员推荐给党组织，不符合要求的同学不要推荐。 

 

附件 0：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工作实

施细则（试行） 

附件 1：支部推优信息采集表 

附件 2：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团支部推优表决票 

附件 3：团支部“推优”会议具体流程 

附件 4：团内推优公示模板 

附件 5：东南大学团内“推优”登记表 

共青团东南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4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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